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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请分别说明向泰州星徽、鸿澳电镀及伟豪佳提供借款的原因、还款计划及实际还款情况，是否依规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如存在未按计划还款情形，请说明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
	2. 请全面核查公司在2020年度是否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，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情况、是否履行了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
	3. 你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披露的《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》显示，2020年度原预计向关联人佛山鑫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鑫永金属）采购原材料交易额为不超过1,600万元，2020年1-11月实际已发生金额为2,023万元，调整后全年关联采购预计发生额为2,200万元。请说明截至此公告披露日你公司已向鑫永金属采购的实际交易金额，是否依规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

